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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以干部为范，后富以先富为准

——农村公民意识建设浅析

十三团（吉林通榆）3组  国家开发银行  陈  刚

题记：传统的农村调研，往往将目光

集中在农民生活的困苦上，在本次“百村调

研”过程中，县、乡、村干部普遍反映农民

的公民意识较弱，我在与农民的谈话中，也

了解到一些事例，印证了基层干部反映的问

题。因此，我决定将审视农村公民意识问题

作为一个视角开展调研。

公民意识的概念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

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

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

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

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参与意识。公民的参与意识，主要是

指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具有积极参与

(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公权力运行的主人

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权利的意识。只有

在参与中，公民才能切身体会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并逐渐形成理性的参与意识。

二是监督意识。公民的监督意识正是权

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国家权力受到

人民的监督。

三是责任意识。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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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公民在遇到有

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

维护公共利益，而克服个别自我或本集团的

利益与人际关系。

四是法律意识——规则意识。由于每个

人都拥有独立的意志，所以在民主管理的过程

中，公民还必须有规则意识，即依据明确的规

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而不是由

某个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决定。这些规则都

是公民共同合意的结果，或是通过国家予以确

认，或者是通过习俗加以强化。

农村公民意识发展现状调研

第一，农户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不断

增强。本次调研发现，随着农村基层民主制

度的不断完善，农民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

不断增强。金星村的新任支书祝金龙通过经

营化肥致富，以前从未担任过村干部，2010

年金星村村民进行民主改举，推选祝金龙为

村支书；本次调研也有村民向我们反映一些

对村干部的看法，某些组甚至遇到了农民集

中反映问题的情况。这些都说明，农民的参

与意识和监督意识是不断增强的。

第二，农户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水

平参差不齐。本次调研驻村期间，通过与村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大部分

村民感激党的强农惠农政策，每天辛勤劳

动，一心一意务农，忠厚纯朴，遵纪守法。

但也了解到一些负面情况：金星村5个屯之

间的路况极差，但修路得不到村民的响应，

至今未能修筑硬化路面；某农户忙于农活，

家中的杨树林时常被人盗伐；某农户忙了大

半年种的蓖麻地，在收获前夕地里被人放了

羊；公用的机井被扔入石块堵塞；机井房的

房盖被人偷走，为的只是里面的几根钢筋；

某农户尽管悉心看护，自家的羊还是丢了四

只……这些情况反映出个别农户的责任意识

和法律意识还有待提高。

农民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是阻碍农民公民意识提升的主要因素

有受访者反映，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实施之后，尤其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

后，农民总体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

农村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家庭富裕的，

已经开上了小汽车，而家庭困难的，却只有

驴车。

第一，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富裕户和

贫困户难以就村内公共事务责任的承担达

成一致。

以金星村修筑屯与屯之间的硬化路面

得不到响应为例。修路在该村算是较大的支

出，如果按照每户所分得的土地平均承担支

出，富裕户同意，但贫困户认为负担太重，

承担不起；如果按照每户实际耕种的土地摊

分，贫困户同意，但租种土地较多的富裕户

不接受，他们认为他们承包别人的土地已经

交付租金，又不享受国家对他所租种耕地的

相应补贴，不应再承担更多的集资。因此，

直至我们驻村调研期间，该村屯与屯之间的

路况依旧很差。

第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部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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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心理失衡，在贫困户和富裕户之间产生了

隔阂。

通过调研，我了解到村中曾出现公用机

井被投入石头以致堵塞的情况。通过与同组

家在农村的同志聊天得知，在他们的家乡出

现过偷盗他人果树上的果实并撕掉果树树皮

的情况。“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损人

不利己”的行为往往是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扩

大，陷入贫困的农户心理失衡所致，反映出

先富和后富农民之间的隔阂已然显现。

几点看法

（之所以用“看法”这个词，是因为

这个题目太深，以现有的调研时间和调研深

度，实在不敢说是建议，只是把想法说出

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总地来说，政府有责任对农民进行公民

意识教育，而对农民的这种教育，与先富带

动后富，最终实现全部富裕一样，需要一个

过程，就像向香槟塔倒酒一样，自上而下地

灌输公民意识。党员干部率先强化自身公民

意识，带动先富农民接受公民意识，与村干

部共同承担责任，实现村民互助致富，向后

富村民灌输公民意识，最终达到强化全体农

民公民意识的目标。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群众以干部为范。村干部自身首

先应具备良好的公民意识，并且认真履职，

为农民做实事。这样才能调动先富农民的积

极性，同自己一起张罗村里的公共事务，帮

助后富农民致富。如果一村干部混乱不堪，

则其他农民，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困的，

都会效法，公民意识建设将无从谈起。

第二，后富以先富为准。对于农民的公

民意识培养，应当从先富农民开始。只有先

富农民树立公民意识，意识到村里的事不仅

是村干部的事，自己也有责任，主动协助、

支持村干部推动村内公共事务，先承担、多

承担责任，得到后富村民的尊重和认可，带

动后富村民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才会缓解目

前村内公共事务的困境，也可以减少后富农

民心中的不平衡感，从而营造和谐的氛围。

但如果先富农民不肯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

对后富农民有不当的言语和行为，先富不

仁，则后富必不义，这有可能成为建设和谐

农村的隐患。

第三，对愿意承担责任，帮助后富农民

致富的先富村民给予资金上或者政策上的奖

励，比直接扶贫、补贴后富农民更为有利于

公民意识的传播。农民之间互助的过程就是

一个公民意识传播的过程，而外界的帮扶在

分配过程中容易引起后富农民之间的攀比，

和对村干部的意见，导致后富农户之间以及

后富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

目前，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村干部

的公民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比如我们金星村

的祝金龙书记，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通

过向上级争取政策、个人垫付村里支出、为

村民提供无息贷款的方式为村民办了23件实

事，获得了村民的尊重和认可。但我们也了

解到，并不是所有的村干部都具备了应有的

公民意识。而先富农民大都未能意识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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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比后富农民承担更多的责任，有责任帮

助后富农民。

率先强化党员干部公民意识，转变先

富农民的责任意识，实现村民互助致富，

最终实现公民意识在农村的全覆盖，任重

而道远。


